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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凯、总会计师曹军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丘俊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1,829,078,809.22 41,933,952,001.09

39,550,855,

096.59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212,364,254.40 13,509,678,456.25

13,174,645,

026.92

5.20

年初至报告期末（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27,443,618.84 5,263,034,289.49 5,263,034,289.49 -23.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6,507,737,364.35 7,091,000,028.62 7,091,000,028.62 -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43,585,479.80 2,451,173,979.86 2,451,170,379.86 -2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43,027,737.74 2,438,729,750.70 2,438,729,750.70 -2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10 18.31 18.61 减少5.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0 0.40 0.40 -2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0 0.40 0.40 -2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26,505.59 3,776,505.5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106,422.15 -2,721,555.2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

后）

-490,448.63 -318,651.68

所得税影响额 -187,851.71 -178,556.58

合计 1,941,783.10 557,742.0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5,5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3,125,759,

410

51.55 2,458,896,717 无 国有法人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573,823,

596

25.96 0 无 国有法人

国新博远投资（北

京）有限公司

261,190,000 4.31 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诚通资本运营

有限公司

223,870,000 3.69 0 无 国有法人

贵州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89,145,901 3.1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26,784,277 0.44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转融通担

保证券账户

18,700,000 0.31 0 未知 其他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

开发有限公司

15,508,491 0.26 0 未知 其他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

13,122,225 0.22 0 未知 其他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9,582,175 0.16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73,823,596 人民币普通股 1,573,823,596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666,862,693 人民币普通股 666,862,693

国新博远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261,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190,000

北京诚通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23,8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870,000

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89,145,901 人民币普通股 189,145,90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784,277 人民币普通股 26,784,27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

通担保证券账户

18,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00,000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5,508,491 人民币普通股 15,508,491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13,122,225 人民币普通股 13,122,225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9,582,175 人民币普通股 9,582,1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2017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

2017年第三季度，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完成发电量124.3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发电量31.57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34.02%，环比增加60.41%。 2017年第三季度：

营业收入较2016年第三季度增加35.50%，主要是电厂所在流域来水与上年第三季度相比增加，发电

量增加带来销售收入增加。

利润总额较2016年第三季度增加65.02%，主要是电厂所在流域来水与上年第三季度相比增加，发电

量增加带来利润增加。

净利润较2016年第三季度增加66.25%，主要是电厂所在流域来水与上年第三季度相比增加，发电量

增加带来利润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2016年第三季度增加75.42%， 主要是电厂所在流域来水与上年第

三季度相比增加，发电量增加带来归母利增加。

二、2017年1-9月经营情况

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前三季度累计完成发电量273.42亿千瓦时，同比减

少9.14%。其中：水电255.42亿千瓦时，同比减少8.46%；火电14.3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3.09%；风电3.61亿

千瓦时，同比增加13.52%。 2017年1-9月：

营业收入，较上年1-9月减少8.23%，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要水电站所处流域降水较上年1-9月减少，水

电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利润总额，较上年1-9月减少23.55%，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要水电站所处流域降水较上年1-9月减少，

利润总额减少。

净利润，较上年1-9月减少25.25%，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要水电站所处流域降水较上年1-9月减少，净

利润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1-9月减少24.79%，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要水电站所处流域降

水较上年1-9月减少，水电业绩降低。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1-9月减少302.88%，主要原因是部分其他应收款回收，坏账准备减少。

投资收益，较上年1-9月增加486.56%，主要原因是公司参股的北部湾银行利润同比增加。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1-9月减少97.75%，主要原因是财政部2017年下发的《政府补助》准则，公司与

日常经营有关的政府补助调整至了“其他收益”项目反映。

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1-9月减少28.51%，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要水电站所处流域降水较上年同期减

少，水电业绩降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额，较上年1-9月减少1287.65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参

股的北部湾银行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111.00%，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支付了新建风电项目的预付工程款。

存货，较年初增加232.00%，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合山公司发电用煤量和煤价均较年初上升。

在建工程，较年初减少47.00%，主要原因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得荣公司投产，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48.00%，主要原因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得荣公司本期部分预付设备款项

达到结算条件，转至在建工程。

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258.00%，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资金计划，适当调整了长短期借款的比例。

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218.08%，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水电企业受丰水期来水增加影响，与水电收

入、利润相关的税费增加。

应付利息，较年初增加103.69%，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的公司债按年结息所致。

资本公积，较年初减少13.66%，主要原因是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期初数进行追溯调整，

根据被合并方净资产情况调增了期初资本公积，期末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进行调减。

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减少101.46%，主要原因是受公司投资的北部湾银行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影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森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

2017-046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及文件于2017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应参加会议表决的监事5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

的监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7年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7年10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对2017年三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司2017年三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

2017-045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17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公司2017年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7年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7年10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广 西 桂 冠 电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236

公司简称：桂冠电力

一、重要提示

1.1本行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行于2017年10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年第

三季度报告》。 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实际出席董事15名，其中，冯仑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

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徐洪才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本行8名监事列席了

本次会议。

1.3本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1.4本报告中“本行” 、“公司” 或“本公司” 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团”

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5本行董事长唐双宁、行长张金良、主管财会工作副行长卢鸿及财会部总经理孙新红

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比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 4,030,414 4,020,042 0.26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273,658 250,455 9.26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 （人民币

元）

5.22 4.72 10.59

项 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8,791 70,754 -2.77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5,433 24,437 4.08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377 24,366 4.15

基本每股收益2（人民币元） 0.51 0.50 2.00

稀释每股收益3（人民币元） 0.48 0.50 -4.00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4（%） 13.66 14.67 -1.01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273) 229,453 不适用

注：1、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其他权益工具中优

先股部分）/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

2、 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本期宣告发放的优先股股息。

3、稀释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本

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影响）/（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化为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4、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以年化形式列示。

上述数据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

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的相

关规定计算。

本行2017年1-9月宣告发放的优先股股息共计人民币14.50亿元（税前）。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7年7-9月 2017年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 (3)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4 1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8 71

清理睡眠户净损失 (2) (6)

其他非经常性收益 10 1

所得税影响 (7) (21)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2 59

其中：归属于本行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21 5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 3

2.2资本充足率及杠杆率指标

本集团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2012年6月7日发布）计量

的截至报告期末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42,061 234,854 218,876 213,023

一级资本净额 272,072 264,802 248,873 242,970

资本净额 352,947 344,772 287,880 280,783

风险加权资产 2,785,320 2,724,566 2,665,037 2,607,12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69 8.62 8.21 8.17

一级资本充足率 9.77 9.72 9.34 9.31

资本充足率 12.67 12.65 10.80 10.77

本集团按照《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监会2015年1月30日发布）

计量的截至报告期末的杠杆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6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杠杆率 5.89 5.69 5.58 5.44

一级资本净额 272,072 263,994 261,548 248,873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4,621,816 4,643,364 4,688,433 4,573,997

2.3流动性覆盖率指标

本集团截至报告期末的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流动性覆盖率 99.27 86.56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292,263.99 352,296.48

未来30天现金净流出量 294,415.14 406,997.37

2.4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

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并

财务报表中列示的2017年1-9月净利润和截至2017年9月30日的净资产无差异。

2.5经营情况分析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为40,304.1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0.26%；负债总额为

37,560.98亿元，比上年末下降0.34%；存款余额为22,272.4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5.01%；贷

款及垫款总额为20,109.80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01%。

年初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实现净利润254.8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5%。 实现营业收

入687.9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7%，其中实现利息净收入451.0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7.64%，占比为65.56%；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35.4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2%，占比

为34.22%。

年初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发生营业支出358.2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29%，其中业务

及管理费支出205.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6%；资产减值损失支出142.41亿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11.62%。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总额317.0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0.00亿元；不良贷款率

1.58%，比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54.02%，比上年末上升2.00个百分点。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12.67%，一级资本充足率9.77%，核心一级资本充足

率8.69%，均符合监管要求。 报告期末，本集团杠杆率5.89%，比上年末增加0.45个百分点。

2.6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A股 239,692、H股 98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数量

股份

类别

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境内法人

11,565,940,276 A股 24.78 - -

172,965,000 H股 0.37 -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10,250,916,094 A股 21.96 -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中：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 6,863,069,480 H股 14.70 - 未知

境外法人 1,605,286,000 H股 3.44 - -

境内法人 1,508,736,000 H股 3.23 - -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72,735,868 A股 3.37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168,285,565 A股 2.50 - -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413,094,619 A股 0.88 - -

376,393,000 H股 0.81 - -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766,002,403 A股 1.64 - -

珠海船务企业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723,999,875 A股 1.55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法人 629,693,300 A股 1.35 - -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626,063,556 A股 1.34 - -

注：1、报告期末，本行普通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据本行获知，截至报告期末，中央汇金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比例为55.67%和71.56%；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中国

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珠海船务企

业有限公司和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均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间接

控制的子公司。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报告期末在该公司开户

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本行H股股份数合计6,863,069,480股， 除本行已获

悉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

份公司和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的本行H股股数为1,605,286,000股、1,508,736,000股、172,965,000股和 376,393,000

股以外，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本行其余H股股数为3,199,689,480

股。

2.7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

2.7.1光大优1（优先股代码360013）

单位：股、％

报告期末光大优1股东总数（户） 18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 结

的股份数量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37,750,000 18.88 境内优先股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7,750,000 8.88 境内优先股 -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5,510,000 7.76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13,870,000 6.94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13,870,000 6.94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注：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交银

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本行未

知上述

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7.2光大优2（优先股代码360022）

单位：股、％

报告期末光大优2股东总数（户） 23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 结

的股份数量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6,470,000 16.47 境内优先股 -

上海兴全睿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3,090,000 13.0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其他 - 10,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8,180,000 8.18 境内优先股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7,200,000 7.20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3,680,000 3.68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注：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国光大

集团股

份公司同时为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

其与前

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三、重要事项

3.1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7年9月30

日

2016年12月31

日

增减 变动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75,627 232,630 -67.49 存放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减少

拆出资金 83,497 126,305 -33.89 拆放境内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1,965 7,834 180.38 交易性债券增加

持有至到期投资 364,124 257,500 41.41 持有到期债券投资增加

其他资产 68,703 34,770 97.59 持有贵金属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5,924 4,368 35.62 衍生产品重估负值增加

其他负债 43,410 30,901 40.48 待清算款项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857) 509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估负值增加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 变动主要原因

投资（损失）/收益 (107) 136 不适用 债券买卖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收益 (2,000) 35 不适用 衍生金融工具估值净损失增加

汇兑净收益 1,926 304 533.55 受汇率变动影响，汇兑净收益增加

税金及附加 777 2,683 -71.04

受“营改增” 核算方式变化影响，营业税

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自2017年9月18日起，本行发行的可转债（简称光大转债，代码113011）可转换为本行

A股普通股，转股价格为4.26元/股。 2017年9月18日至9月30日期间，累计已有100,000元光

大转债转为本行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23,459股。

3.2.2发行二级资本债券情况

2017年8月29日，本行第二期12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成，票面利率4.70%，为10年

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5年末附有发行人赎回权。

3.2.3发行第二次优先股情况

2017�年2�月28�日，本行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

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7年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行第二次优先股的方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正在推进中。

3.2.4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情况

2017年7�月25日，中国银监会审核批准本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方案，同意本行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58.10亿股H股股票。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正在相关监管部门审核中。

3.2.5子公司光银欧洲开始运营

2017年7月，本行在卢森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欧洲）获欧

洲中央银行批准并开始运营。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6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四、发布季度报告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别编制的季度报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www.hkex.com.hk) 及本行网站

(www.cebbank.com)。

五、附录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附后）。

法定代表人签名：唐双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0

日股票代码：

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7-05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7年10

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17年10月30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实际出席15名，其中，冯仑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

书面委托徐洪才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8名监事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唐双宁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A股、H股）〉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A股第三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

站（www.cebbank.com），并登载于10月3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H股第三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

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二、《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三、《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并制定其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马腾董事、李杰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

立董事从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六、《关于在总行设立普惠金融部/小微金融业务部（一级部门）的议案》

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监管部门要求，同时也为实现我行业

务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董事会同意在总行设立普惠金融部，为总行一级部门建制，与小微

金融业务部合署办公。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政策〉重检修订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提请召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董事会秘书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召

开会议的具体日期等相关事项。

九、《关于聘任孙强先生为本行副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孙强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孙强先生的副行长任职资格需经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孙强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一。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

立董事从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十、《关于聘任李嘉焱先生为本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卢鸿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本行董事会秘书职务。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嘉焱先生为本行董

事会秘书。 李嘉焱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在此

之前由卢鸿先生继续履行本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李嘉焱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二。

董事会认为，卢鸿先生长期兼任本行董事会秘书，在推进本行规范化运作、完善信息披

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董事会对卢鸿先生在担

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

立董事从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十一、《关于委任李嘉焱先生为本行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卢鸿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本行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职务。 董事会同意委任李嘉焱先生

为本行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 李嘉焱先生自其董事会秘书资格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之日起正式履行本行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职责。 在此之前，卢鸿先生继续兼任

本行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附件一：

孙强先生简历

自2017年1月起任本行行长助理，2016年8月起任本行党委委员。 1997年加入本行，历

任本行广州分行珠海支行副行长、汕头支行行长，总行监察保卫部总经理助理、公司业务部

副总经理、同业机构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同业机构部总经理、公司业务部总经理等。 曾

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查统计司副主任科员、办公厅主任科员，广东省汕头市人民银行行

长助理等。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后获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硕士学位，经济

师。

附件二：

李嘉焱先生简历

现任本行资本与证券事务管理部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总经理级）。2005年11月加入

本行，历任本行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董监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副总

经理级）、董事会办公室（上市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曾任武汉市外商投资办公室项目审

批处副处长、武汉市外商投诉中心主任兼武汉市外商投资办公室协调管理处处长、武汉市

安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 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获得法

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法律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和

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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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7年10月

19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17年10月30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9人，实际出席9人,其中，吴俊豪监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

托姜鸥职工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A股、H股）〉的议案》，

并出具以下审核意见：

本行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监事长和副监事长薪酬标准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炘监事长在表决过程中回避。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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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辞任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副行长、董事会秘书卢鸿先生因工作需

要，于2017年10月30日向本行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本行董事会秘书职务，继续履行本行副

行长职责。

经卢鸿先生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辞任董事会秘书职务有

关的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

卢鸿先生长期兼任本行董事会秘书，在推进本行规范化运作、完善信息披露和投资者

关系管理、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行董事会对卢鸿先生在担任董事

会秘书期间为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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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董事会、监事会审核同意，现将本行执

行董事、监事长、副监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2016年度税前报酬的其余部分披露如下：

姓 名 职 务

2016年度税前报酬(人民币万

元)

张金良 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长 -

李 炘 监事长 32.11

马 腾 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副行长 31.94

李 杰 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 31.94

张华宇 党委委员、副行长 26.15

卢 鸿 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秘书 26.15

武 健 党委委员、副行长、北京分行行长 56.15

姚仲友 党委委员、副行长 61.94

黄海清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级） 32.90

孙 强 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13.78

离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蔡允革 原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副行长级） 46.73

邱火发 原党委委员、副行长 10.75

牟辉军 原副监事长 26.15

注：

1、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本行执行董事、监事长、副监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实行

延期支付，2016年度本行上述人员延期支付的绩效薪酬总额为人民币607.92万元， 暂未发

放到个人，未来根据本行实际经营和风险损失情况考核确认后最终发放；

2、上述金额均按照任职时间、实际薪酬发放时间进行计算；

3、张金良先生2016年度薪酬按国家有关规定核定，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4、监事长、副监事长2016年度税前薪酬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批准；

5、2016年5月，因工作变动，邱火发先生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

6、2016年12月，因工作变动，蔡允革先生辞去本行董事会秘书职务；

7、2017年3月，因退休原因，牟辉军先生辞去本行副监事长职务。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